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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发布创新环境计划
2025年度科普专题（科普品牌项目）

申报指南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

意见》《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广

州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相关工作要求，现发布创新环境

计划 2025年度科普专题（科普品牌项目）申报指南，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以下简称申报单位）组织科研人员通过

“广州科技大脑”（https://gzsti.gzsi.gov.cn/）自行申报。科研人

员按要求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

材料。申报单位审核科研人员申报资格和项目申报材料。经项目

组织单位推荐、市科技局组织评审和审核等程序后，符合条件的

予以立项。

二、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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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应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或在我市视同法人单位统计的企业非法人分

支机构。

视同法人单位统计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构应在广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具有独立经营场所，以该分支

机构的名义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年（含）以上，且在广州地

区“纳统”。

（二）申报单位应具有组织开展市科技计划项目的基本条

件，不存在注销、迁出、歇业、吊销、破产等情况。

（三）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第 1名）在研和当年新申报

市科技计划项目只能依托同一个单位；项目负责人除中国科学院

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外，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0周岁（指 1964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四）申报单位、合作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未在科技违规、科

研失信等有关惩戒期内。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单位法定代表

人不存在行贿犯罪记录。

（五）项目不存在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符合财政和科技等

部门的查重规定。

（六）项目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如临床研究、生物安

全、信息安全等）相关问题的，申报单位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伦理原则，完成相关审查工作；项目负责人在项目任务

书签订环节，须提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要求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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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批准文件，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审核批准文件的真实性和有效

性。

三、申报限制

（一）作为申报单位存在 2024年 1月 15日已到期，且未按

要求提交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材料的，不得新申报竞争性前资助

项目。其中，申报单位为高校的，限制到二级院系，由高校负责

审查。

（二）作为项目负责人 2023年度及以后（基于“广州科技

大脑”申报的）在同一科技计划类别内，在研和新申报项目累计

不得超过 1项；作为项目负责人已有 2022年度及以前（基于“广

州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申报的）在研项目的，暂不受

理新项目申报。

“在研”项目是指，在申报新市科技计划项目前，存在未完

成项目验收流程或终止流程的竞争性前资助项目。2024 年度待

完成任务书签订的竞争性前资助项目视同“在研”。

（三）市科技计划已立项的竞争性前资助项目不得再次申

报，同一项目不得申报不同的科技计划类别，已获得国家级、省

级财政资金支持或市级其他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再次

申报。

（四）根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穗科规字

〔2023〕1号），申报单位须按《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加快提

交 2023 年 度 情 况 报 告 的 通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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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kjj.gz.gov.cn/xxgk/zwdt/tztg/wjgg/content/post_9544415.ht

ml）要求，在 2024年 4月 20日前通过“广州科技大脑”完成上

一年度的年度情况报告，以免影响项目申报推荐工作。其中，申

报单位为高校的，限制到二级院系，由高校负责审查。

四、申报材料

（一）全流程网上申报，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

（二）申报单位为视同法人单位统计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

构，须在单位注册“广州科技大脑”前致函市科技局说明情况，

并提供《营业执照》和纳统证明材料。

（三）与合作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应按照提供的模板（见

附件 2）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内容应与所申报项目研究内容

密切相关。

（四）本专题项目需提供具备承担对应项目的必要工作经验

材料，并提供 2025年项目框架性实施方案，且注明“本方案根

据活动主办方要求进行完善修改”；其中申报项目 9应上传区科

技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唯一盖章推荐函。

五、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合作单位注册。申报单位、合作单位进入

“广州科技大脑”按要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新开户），获取单

位用户名及密码；已有单位用户账号的，无需另行注册。

（二）申报单位、合作单位和项目申报人信息维护。申报单

位和合作单位管理员登录“广州科技大脑”，完善录入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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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项目负责人需注册账号，完善个人信息。

（三）项目申报。项目负责人登录“广州科技大脑”，选择

该项目专题，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后，提交至申报单位审核。

（四）单位审核。申报单位在线审核项目申报书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确保申报质量，审核通过后提交至组织单位审核。申报

单位如需修改申报信息可与组织单位联系退回修改。

（五）审核推荐。组织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经组

织单位网上推荐的项目不再退回修改。

六、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4年 X月 X日 9:00，申报

单位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 2024年 X月 X日 20:00。组织单位网

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4年 X月 X日 18:00。

七、注意事项

（一）申报单位应加强本单位项目申报工作的统筹和组织，

合理安排项目申报书填报和材料提交时间，避免出现在项目申报

截止时间到期前系统网络拥塞耽误申报。

（二）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须仔细阅读申报指南各项要

求，并按申报指南要求在“广州科技大脑”提交申报材料，不接

收补充提交申报材料。因材料缺失或不符合要求、错过申报时间

节点等原因，导致未成功申报的责任由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自

行承担。

（三）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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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纠

纷在内的潜在风险。

（四）凡弄虚作假者，不符合申报条件或违规申报情形的，

一经发现并核实后，项目不予立项，已获立项的实行强制终止。

发现存在科技违规、科研失信等行为的，依据国家、省、市相关

规定办理。

（五）项目组成员中如有申报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

生），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申报单位应与合作单位签

署合作协议。

（六）项目申报受理、评审立项和公开公示等信息可登录“广

州科技大脑”查询。

八、联系方式

系统操作指南详见：

https://gzsti.gzsi.gov.cn/pms/index.html#/news?type=czzn。

“广州科技大脑”（申报系统）技术支持：83124114、

83124194。

单位注册及信息维护业务咨询电话：83588209（戴老师）。

项目申报限制规则解释咨询：83124139，联系人：张文怡（资

源配置与管理处）。

申报指南业务咨询：83124156、83124180，联系人：王春艳、

袁耀飞（引进智力管理处）。

电话接听时间：工作日 9:00—12:00、14: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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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度创新环境计划科普专题（科普品牌项目）

申报指南

2. 合作协议（模板）

3. 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式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4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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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创新环境计划科普专题
（科普品牌项目）申报指南

一、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5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实

施期限为 1年。

二、遴选立项规则

符合各项目申报对象要求。

三、研究内容和指南指标

（一）项目 1：2025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1. 申报对象。

具备国家级科普讲解大赛组织策划实施工作经验的单位。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根据科技部关于 2025年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项目“全国科

普讲解大赛”的要求，组织策划好 2025年全国总决赛，协助提

出大赛实施方案及舞台设计方案，做好大赛的组织发动和策划实

施工作。总决赛要求通过电视台现场录播，通过网站、报纸和电

视等媒体对比赛进行宣传报道，制作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专题片。

及时报送活动信息稿不少于 3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

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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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2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二）项目 2：2025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开幕式及嘉年华

项目。

1. 申报对象。

具备省级（含副省级）以上地区科技活动周开幕式及嘉年华

活动组织策划实施工作经验，且具有良好公众传播渠道的单位。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按照全国科技活动周要求，结合广州市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的需要，策划组织实施具有广州特色和示范意义、参与性强的科

技活动周主题广州分场系列活动，包括开幕式、嘉年华、科技开

放日、科普展览、科学之夜等，开展科普研学、乡村振兴科普惠

农、公众走进市科普基地等活动全年不少于 10场。做好科技活

动周宣传报道，组织新闻通气会及公益广告宣传。按照科技部要

求制作活动视频及宣传视频，不少于 5条且每条不少于 30秒。

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 30条（含省级以上媒体不少于 5条），并

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2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三）项目 3：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普交流合作项目。

1. 申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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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整合广州地区科普资源能力，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内科技

馆建立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单位。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推动广州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科普交流合作，与兄弟城市

科技馆签订合作协议不少于 3份，并全年联合实施不少于 4场次

主题活动。在广州市内组织不少于 20场科普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活动。开展国内外科普交流活动不少于

4次，进行广州科普资源传播展示不少于 5次。及时报送活动信

息稿不少于 3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2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四）项目 4：2025年“珠江科学大讲堂”项目。

1. 申报对象。

具备省级（含副省级）以上地区大型科学讲座组织策划实施

工作经验，且自营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纸质媒体的单位。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围绕广州科技发展前沿及公众实际需求，全年组织策划实施

不少于 12期的专题讲座，邀请不少于 8个领域的科技权威人物

围绕相关专业进行科普主题演讲，在广州地区主流媒体开展专题

宣传不少于 12期，并实现线上线下传播。及时报送科普信息不

少于 2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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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1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五）项目 5：2025年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讲坛项目。

1. 申报对象。

具备省级（含副省级）以上地区大型科技讲坛组织策划实施

工作经验的单位，并与中国科学院具有良好合作关系。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特色，依托中国科学院丰富科学

资源优势，组织策划认知度高、具有广州特色的、以科学传播与

科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讲坛不少于 5场，打造有影响力的粤

港澳大湾区科学交流讲坛品牌。邀请不少于 25位嘉宾登台演讲；

拍摄、制作和发布并提供不少于 20期嘉宾演讲视频，涉及不少

于 10个科学领域，发掘和培育大湾区科学传播明星。报送科普

信息稿不少于 2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1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六）项目 6：2025年“科学达人秀”项目。

1. 申报对象。

具有省级（含副省级）以上地区科学实验类专题节目组织策

划实施工作经验的单位，具备电视拍摄、录制和播放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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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要求节目具有互动性、参与性强、传播度广，包括：制作不

少于 26期面向青少年等对象的科普实验电视节目及视频，并在

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电视台及其他平台播出；汇总科普专家对

科学实验的点评视频不少于 26个；报送科普信息稿不少于 20篇；

制作系列节目宣传片、微视频在电视台、网站等平台播出，并充

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1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七）项目 7：2025年“我身边的科技大咖”及“广州家庭

创新电视大赛”项目。

1. 申报对象。

具有省级（含副省级）以上地区科技人物专题节目及公众创

新类电视大赛组织策划实施工作经验的单位，具备电视拍摄、录

制和播放资质。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通过融媒体科普方式，拍摄、制作和发布不少于 8个专业领

域的科技人物专题报道 10次；拍摄并发布不少于 20家科普基地

宣传视频；科技人物专题报道、科普基地宣传视频制作成系列节

目宣传片在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播出，并形成相

对固定周期和频率；建立媒体资源库，向相关科普机构无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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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和文字共享服务；组织策划实施 2025年广州家庭创新电视

大赛，组织不少于 4场线上结合线下的融媒体推广互动活动，组

织 1场年度决赛，进行电视录制、网络直播及微视频融媒体发布、

精彩内容融媒体展播等宣传报道工作并进行播出。报送科普信息

稿不少于 2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1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八）项目 8：2025年广州地区科普讲解大赛及科学实验展

演汇演选拔赛项目。

1. 申报对象。

具备省级（含副省级）以上地区科普讲解大赛组织策划实施

工作经验，负责广州市级社会科普组织建设管理工作不少于 5年

的单位。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组织策划广州地区科普讲解大赛、科学实验展演汇演选拔

赛，选拔优秀选手及项目代表参加国家大赛；通过融媒体渠道对

大赛进行宣传报道。推进广州社会化组织建设，成员单位覆盖广

州科普基地不少于 100个，全年召开会员交流大会不少于 2次，

开展成员单位内部交流及国内外科普交流活动不少于 4次，进行

广州科普工作共同体传播展示不少于 5次。及时报送活动信息稿

不少于 20篇，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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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项，支持经费为 100万元。

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九）项目 9：2025年广州市科普“一区一品牌”项目。

1. 申报对象。

获得项目实施所在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的单位，每区推

荐项目不超过 1项。

2. 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

市区联动，引导各区发挥本区科技资源优势形成科普品牌项

目。在 2025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围绕活动周主题及全市重

点活动，策划区域特色鲜明、参与性强、互动性好的主题活动，

并形成本区科普品牌。报送科普信息稿不少于 10篇，并充分发

挥新媒体平台作用进行传播。

3. 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1项，每项支持经费为 1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资助。

四、注意事项

项目申报须涵盖对应要求的项目内容和指南指标。“指南指

标”是《项目任务书》的“预期代表性成果”，将作为项目结题

验收的重要指标，原则上不得变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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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X 项 目》合 作 协 议
（模 板）

甲方：

乙方：

……

一、 合作内容

二、 工作分工

三、 各方投入

四、 预期目标和要求

五、 知识产权归属及权益分配

六、 合作期限及工作进度

七、 其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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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名称（盖章）：

签约代表（签章）： 签约代表（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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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点联系方式

所属区域 主管部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越秀区 越秀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
局（高新技术科）

赵凡博

邓淑青

37623599

37623580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3号凯城华庭商务中心 7
楼

海珠区 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
息化局（科技创新科）

吴霆宇 89088603 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 555
号612室

荔湾区 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
息化局（科技发展科）

宋雨帅 81401817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 638
号 512室

天河区 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
局（办公室）

谢 瑾 38622896 广州市天府路1 号区政府2
号楼1110室

白云区 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
息化局（科技创新发展科）

胡 珊

李 晖
80736072
80736020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323
号 908 室

黄埔区 黄埔区科学技术局
司昱涛

邓宜辉

83491565
82111941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 1号
E栋 2楼

花都区 花都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
息化局（科技创新科）

凌 莉 36998912 广州市花都区天贵路 67
号 501室

番禺区 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
息化局（科技规划科）

郭婉君 84826039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清
河东路口岸大街11号2楼

南沙区 南沙区科学技术局（科技创新
处）

余铭诗

梁志伟

39910438

39053129
广州市南沙区凤凰大道
1号区政府D栋4楼

从化区 从化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
息化局（科技发展科）

陈明辉 87926183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道
口岸路4栋4楼

增城区 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
新局（创新服务科）

王 羽 32893181 广州增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香山大道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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